遠雄京都社區門禁管理辦法
                                                  100年 06 月 25 日委員會議通過
第1條  爲確保本社區全體住戶安全，防止閒雜人員及車輛進出，特制定本辦法遵循。
第2條  適用範圍：所有進出本社區之人員及車輛。
第3條  制定原則：
        一、合情合理的管理，以服務為導向。
        二、達到本社區出入口門禁管理無缺口、無安全漏洞，以戮力維護社區住戶
            安全為最高指導原則。
第4條  注意事項：

1、  本社區全體住戶之安全維護，由物管中心之警衛室人員24小時輪班值
     勤執行之，警衛人員應辨識住戶以防他人混入。
2、 警衛室人員勤務執行常規，由物管中心依本社區特性要求之。
3、 警衛室人員執行例行哨衛、巡邏、交管及守望等勤務，同時為第一線服 

     務住戶及訪客之窗口，並執行緊急（突發）事故之應變處理。
4、 區分所有權人應提供承租戶之租賃契約影本留存管理中心，於社區期間
     之任何行為有危害、損害產生時，概由承租戶及區分所有權人負責一切
     法律上之損害賠償。
5、 訪客於停留本社區期間之任何行為有危害、損害產生時，概由受訪人(住
   戶)負責一切法律上之損害賠償。
6、 住戶進出如無攜帶門禁卡時，警衛室人員應主動確認住戶樓層戶別後，
     開啟之。
7、 非住戶（未由本社區住戶親自引導者）：
（1） 訪客一律在大門哨所由警衛室人員登記基本資料，並詢問來訪目的後即代為接洽住戶，且必須經住戶（被造訪者）同意、確認後，並核對確認訪客身份無誤者，再請訪客提出有效之身份證明文件換發「訪客證」或「工作證」（不可以名片換證）。

（2） 政府執法人員因公執行公務時，警衛室人員核對相關證件及證明後，並立即通知「社區物管中心主任或秘書」陪同處理。
（3）  訪客完成換證手續後，請警衛室人員引導至接待大廳並交予住戶
（被造訪者）。
（4） 訪客未攜帶證件時，經受訪住戶之同意後，請警衛室人員引導至 

接待大廳並交予住戶（被造訪者）。
（5）  已完成換證手續之訪客離開社區（含中途外出）時，應繳回「訪 

客證」或「工作證」並領回相關原押證件。
（6） 「訪客證」或「工作證」遺失，訪客應填具切結書及繳交證件工本費（訪客證：新臺幣参佰元整，工作證： 新臺幣伍佰元整）後，領回原押證件。
（7） 訪客不得攜帶危險物品（嚴禁易爆、易燃、違禁、危險性等物品
存放或攜入本社區）進入社區內。
（8）  住戶有預期訪客造訪時，可先將相關名單通知警衛室人員，訪客
到訪時，請警衛室人員引導至接待大廳並交予住戶（被造訪者）。
（9）  訪客若不慎將「訪客證」或「工作證」攜出，應由住戶（被造訪
者）負責取回，若一週內未能擲還，則由被訪者填具切結書及繳
交證件工本費（訪客證：新臺幣参佰元整，工作證：新臺幣伍佰
元整），始可領回原押證件。
（10）  住戶如有拒絕往來之訪客，應通知警衛室人員（應予正式登錄備
查）婉拒進入，並列入移交事項持續遵照辦理（解禁時應另正式
通知並登錄備查）。
（11） 本社區嚴禁任何形式推銷、勸募、化緣、傳教、販賣---等情事  

及該等閒雜人員進入社區，以免侵擾住戶安寧，並防歹徒冒充混
入，以維護社區住戶安全。
（12） 本社區各項公共設施於進行檢修維護（施工或檢查）前，警衛
室人員應先知會本社區物管中心，檢修維護人員持本社區物管中
心核發之工作證始得進入，檢修維護人員應將證件配戴於胸前以
利識別。
（13） 本社區緊鄰「大雅路」側門之開啟，應經警衛室人員知會本社
區物管中心並請出入人員（非住戶）完成換證手續。
（14） 本社區各棟1樓梯廳對外之出入口，於平時應由本社區物管中
心管制無法開啟，如遇緊急狀況時，警衛室人員應立即開啟之。
（15） 區分所有權人委託房仲業者買賣或租賃房屋者，警衛室人員應
請房仲業者出示「區分所有權人委託房仲業者買賣或租賃房屋之
委託書（有效期限內）」，該房仲業者出入本社區應依「房仲業者
出入本社區應注意事項」辦理，該房仲業者並應遵守本辦法及本
社區相關之規定。
         八、本社區各出入口之門禁卡管理應依「遠雄京都社區門禁卡使用注意事項」辦理，門禁卡之使用人應遵守本辦法及本社區相關之規定。
第5條  遠雄京都社區房仲業者出入本社區應注意事項:
1、 房仲業者進入本社區需配戴房仲公司識別證，警衛室人員請其出示屋主

              委託書或專任委託書。
二、 警衛人員應詳驗委託書有效日期無誤後，辦理換証作業及登記人數、時
     間後，始可請房仲業者及其相關人員進入本社區。
3、 房仲業者及其相關人員進入本社區不得喧嘩或不確實登記。前述人員如
     違反本社區規定，請物管中心值勤或警衛人員委婉予以勸導，如經勸導

     未改善者，請聯絡區分所有權人處理後續事宜。
4、 房仲業進入本社區時，請大門警衛人員告知中控人員全面監控追蹤房仲
     業是否有違規事項。
5、 房仲業者及其相關人員進入本社區時，其委託書不得存放在警衛室，應
     由房仲業者自行攜回，於每次帶看房屋時，再出示該棟樓層授權委託書。
6、 房仲業者看屋時間上午9:00至下午6:00。
第6條  遠雄京都社區門禁卡使用注意事項
     一、門禁卡領用如下:
    (一) 遠雄人壽(股)公司交屋時均發放給區分所有權人每戶五張門禁卡(不

         分大小戶)。
(2) 如區分所有權人之原交屋時發放5張門禁卡不夠使用（含遺失張數）

           或門禁卡使用權限異動，可攜帶悠遊卡或原門禁卡至管理中心設定

           (一戶8張門禁卡為上限)。
2、 門禁卡設定方式如下:

    (ㄧ) 確認是否為區分所有權人身分，無誤後始可設定；每1張門禁卡設定
         單獨之使用編號（內碼），使用編號不可重複。

         (二) 門禁卡使用權限如下：
      1、新增或更改:

           (1)門禁及俱樂部
      (2)僅門禁不設定俱樂部
      (3)僅俱樂部不設定門禁
           2、刪除:門禁卡遺失申請補發作業，請區分所有權人先將剩餘之門禁卡全
                   數攜帶至管理中心查詢內碼無誤後，將遺失卡號刪除，始可設定
                   補發。
          三、 門禁卡管理作業方式如下：

          (ㄧ) 門禁卡設定之操作人員限定為『物管中心之主任、副主任、秘書、
               保全組長』。

          (二) 門禁卡使用權限之領用及使用情形，請物管中心於每月之管理委員會
               議時列為安全工作報告項目提報，並依門禁卡使用權限與目的之不
               同，提報管委會同意後分別造冊列管，以釐清責任歸屬。

(3) 門禁卡設定之操作使用密碼，於每月之管理委員會議臨時決定後，統一由物管中心之主任辦理「使用密碼變更作業」。

(4) 門禁卡設定之操作，應於設有監視器畫面之電腦設備為之。

第7條  本辦法經管委會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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